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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制造事故，
收回汽车再租赁

2021年10月，上海市民张先生在网上看到一则高

薪招聘网约车司机的信息，即前往应聘。没过几天，他

就在司机群内看到有的司机说突然无法行驶，公司说

要回收修理且不退租金和押金的消息。

为避免车辆被强制收回，张先生索性睡在了车

内。11月4日晚，他发现有人靠近车辆，见自己在车内

才离开。第二天，张先生出车时有辆白色轿车始终尾

随，并在他靠边停车时，故意碰擦引发事故。张先生报

警后经警察盘问，车主王某承认受租车公司老板金某

所托，故意制造碰擦事故，金某承诺给他500元好处费。

据了解，涉案租车公司通过设置苛刻运营指标、提

供故障车辆、制造交通事故等方式迫使承租人违约，随

后强占全额或部分押金。有的公司将本身有划痕的车

辆租借给司机，在收车时要求司机以一片划痕500元的

价格进行赔偿，还利用合同中“有违法即为违约”的条

款，故意谎称车辆有交通违法来骗取司机的押金。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栋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信浙-A-2022-0003，2022年1月11
日签署），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信达资产联系电话：0571-85774782
浙栋资产联系电话：0577-88855817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9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温州市大盛建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澳登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星奥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9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2015年鹿城字0110号 2015年鹿城字0121号 2015年鹿城字0122号

2014年贷字第7401140815号

90042012280825

本金

19,986,099.55

8,005,120.77

6,650,936.96

34,642,157.28

欠息

15,535,025.49

11,090,952.28

6,319,781.43

32,945,759.20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温州市大盛建材有限公司所有位于苍南芦浦镇启动区时代大道以东地块的土

地使用权抵押，土地面积为47717.00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出让，用途为工业用

地，最高抵押额2900万元。

担保人

温州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汉浙南管桩有限公司、朱

应磊、刘萍

顺吉集团有限公司、温州龙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温州嘉盛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朱应磊、刘萍、刘爱福

温州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大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9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不
良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编号：杭单转（公金）2022第1号（签订日期：2022年1月
20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
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
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
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浦发银行联系电话：0571-87366170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97738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9日
基准日：2021年9月2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
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
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贷款发放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债务人

浙江丹龙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14212014281232、14212015280149

本金余额

25,518,174.00

欠息余额（截至基准日）

12,997,638.63

代垫费用

0.00

担保人

兄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永康市科捷休闲用品有限公司、超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佳捷家俱有限公司、卢雅科、池江英、卢静玲、张建军、卢静波、陆杏

薛东升（身份证号码：4290011978****4838）：
经查，你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等相关资格证明擅自

开展诊疗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本机
关依法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罚款人民币柒万元整；
2、没收药品器械。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本机关现依法
对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虞卫医罚[2021]53号)实

施。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内容详见上虞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xxgk.

shangyu.gov.cn/art/2022/1/28/art_1229328075_3924846.
html） 绍兴市上虞区卫生健康局

2022年1月29日

绍兴市上虞区卫生健康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诱签陷阱合同，谎称故障收车，故意制造事故……

应聘网约车司机，当心这些“套路租车”陷阱！

《工人日报》裴龙翔

“工作时间自

由，月薪过万，做满3

个月有五险一金，有

驾照就行……”一些

公司以诱人的条件

招聘司机，诱导司机

签订陷阱租车合同，

然后刻意制造违约，

骗取受害司机的押

金和租金。

近日，上海警方

召开新闻发布会，披

露破获系列“套路租

车”新型诈骗案。目

前，上海警方已成功

捣毁19个“套路租

车”新型诈骗犯罪团

伙，抓获违法犯罪嫌

疑人190余人，涉案

金额1500余万元。

记者梳理发现，

在这些“套路租车”

新型诈骗犯罪中，不

法分子分工合作，已

形成一套模式。

“乙方不按规定履行合同、提前解除合同、违约、不提车、未做满1年、虚报实

情等情形，无权要求公司退还管理费。”记者在警方提供的一份汽车租赁合同中

看到，某新能源汽车公司以驾驶员车辆/信息服务费和车辆/安全保障费为名，向

求职者收取了3000元押金。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三支队支队长陆炜介绍说，此类“套路租车”公司通

过在互联网招聘网站以及社交平台中的老乡群、朋友圈发布高薪招聘司机的虚

假广告，以“月薪1万元，有五险一金”等条件吸引司机到公司面谈，依照精心设

计的话术剧本，诱使司机形成“容易获得高收入”的错误认知，并以各种理由催促

司机在未全面知晓合同内容的情况下，匆忙签约并缴纳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的

押金。“应聘司机如果签完合同交完押金后反悔，之前交的押金便归嫌疑人所

有。”

调查发现，与涉案公司签合同的司机没有不违约的。以周某和费某为首的犯罪团伙

诱导司机签订陷阱合同，几天之后以司机违反合同中一天内平台流水要超过600元的条

款为由，强行收回车辆、吞

掉押金，再将车辆租给其他

司机，以此牟利。由于团伙

提供的车辆绑定的是小众

出行平台，一般司机很难

达到流水标准。

断油断电，
谎称故障收车造成违约

“拿到车刚开回去是好好的，到第3天早上起来就

打不着火了。”司机张林发现自己租来的车存在故障

后，无奈之下只能打电话向租车公司的车管求助，被告

知“车有点线路问题”，随后公司派人取走了车辆。

每天的经营指标压着，张林一直在询问公司，什么

时候能让他开回车辆继续工作，没想到最后对方信息

不回、电话不接，仿佛“失联”。时间一天天过去，最终

张林因为无车可开，被迫违约。

车辆是否真的存在故障？据张林所租车公司的负

责人金某交代，公司每辆车收取8000元的押金以及每

月6000元左右的租金。在车辆租出去之前，他们会在

这些车上安装远程断油断电装置。随后即便司机不主

动报告车辆有故障，或是断油断电装置没有生效，金某

也会想办法强行回收车辆。有时甚至直接在晚上偷偷

开走，对司机则谎称车辆故障需要维修。

“只要有一条违约，我就有理由去收回车子，这就

叫‘杀司机’。”金某说，回收来的车辆很快被再次租给

其他司机，继续骗取租金和押金。

签订陷阱合同，
设置苛刻条件谋取押金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